光华法学院法律硕士研究生导师双向选择实施办法

为进一步加强我院研究生导师的管理工作，明确法律硕士专业研究生选择导师的标准和程序，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制定本实施办法。
本办法所称法律硕士研究生包括法学法硕研究生和非法学法硕研究生。

第一条 根据《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法律硕士（非法学）培养方案》的规定，非法学法硕研究生培养实行学习导师和专业导师制。学生入学后，按照学生与导师双向选择、学院适度调剂的原则，确定学习导师。入学一年半后（即第二学年春学期开始后），在充分了解导师学术特长和自身学术兴趣的基础上，学生可以选择调整论文专业导师。学生在专业导师指导下完成硕士学位论文，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

第二条 为保证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自2015级开始，每位导师所带的学生人数规定如下:
每位导师所带的法学法硕学生不得超过1名。
每位导师所带的非法学法硕学生，在学习导师阶段不得超过2名，在论文专业导师阶段不得超过4名。

第三条 法律硕士研究生与导师双向选择的基本程序
1. 导师介绍。在每年的学院新生开学典礼、JM介绍、学生导师选择专题会等场合，各学科点硕士生导师组组长介绍本学科点导师基本情况，以便学生了解导师信息。
2. 双向选择程序
a. 学生进行导师选择和志愿填写。在开学第2周后至第4周内，由学生填写导师选择志愿，每个学生可以填写二个志愿（第一志愿、第二志愿），每个志愿只能填写一名导师。
[bookmark: _GoBack]b.导师选择学生。教育教学中心对学生选择志愿结果进行统计，导师名下的非法学法律硕士数量不超过2名，法学法律硕士不超过1名的，除导师提出特别声明不接收外，视为同意接收。提出声明不接收学生的，原则上不再补充学生。导师名下的非法学法律硕士数量超出2名的，法学法律硕士超出1名的，由导师遵循学生人数限额标准，在一周内提交接受学生数量和具体学生姓名。
c．对于经双向选择尚没有被导师接收的学生，由学院教育教学中心进行调剂，优先安排学生到没有接收学生的导师名下。

第四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归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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